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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C_97_E7_9C_81_E8_c42_642718.htm 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定期登记的通知 鄂财会发[2006]16号各

市、州、直管市、林区、县（市、区）财政局，省直各单位

，各企事业单位，各社会团体和其它经济组织：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及

省财政厅《湖北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鄂财会

发[2005]18号）有关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全省会计人员管理，

促进会计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实现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登记工

作规范化、制度化，现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定期登记的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形式与工作程序 （一）组织形

式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每两年进行一次定期登记，具体登

记工作由县级（含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负责组

织。本次登记工作县（市、区）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只负

责对本辖区会计人员登记内容审核汇总，然后以Excel电子表

格集中上报市、州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办理登记事项。“

湖北省会计人员管理信息系统”省与市、州、县（市）财政

部门会计管理机构联网后，《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定期登记

工作由市、州、县（市）直接办理。 （二）工作程序 1、按

规定办理定期登记的持证人员应当填写《湖北省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登记表》（附件1），持继续教育学时完成情况的有效

证明（有变更事项的，均需持变更事项的有效证件）到证书

签发机关办理登记。对有工作单位的会计人员，填表后经所



属单位财会部门审查盖章，所属单位可以集中到属地财政部

门会计管理机构办理登记，也可由个人到属地财政部门会计

管理机构办理登记。对无工作单位的会计人员，填表后直接

到属地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办理登记。 2、县（市、区）

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对持证人员填写的《湖北省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登记表》审核确认后，以Excel电子表格式填写《湖

北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登记汇总表》（附件2）报所属市、州

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办理登记事项。 二、登记范围与登记

内容 （一）登记范围 1、持有2004年12月31日以前由省财政厅

统一颁发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均属本次登记的范

围。2005年元月1日以后颁发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按有关

规定满两周年后进行登记。 2、异地持证人员的登记工作，

按属地管理原则一律回原签发机关办理登记，然后按规定的

程序办理会计从业资格变更转移手续。 （二）登记内容 1、

持证人员完成继续教育学时情况。根据财政部《会计从业资

格管理办法》中关于“持证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不得少

于24学时”的规定，持证人员必须在证书定期登记的周期内

完成继续教育学时，需折算培训时间的，以《湖北省会计人

员继续教育参考内容及学时折算表》（附件3）为依据。 2、

持证人员奖罚情况，需提供有效证件。 3、持证人员基本信

息变更。持证人员的工作单位、学历或学位、专业技术资格

和职务等信息需要变更的，均需提供有效证明和证件。 4、

持证人员因有《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

四条所列违法情形，被依法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按规

定未完成继续教育学时的，不予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定期登记。 三、时间安排与工作要求 （一）时间安排 全省《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定期登记工作从2006年6月1日开始，今

后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将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由各地自行安

排，省财政厅不再对《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定期登记工作

进行布置。 （二）工作要求 这次全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定期登记工作，人数多，工作量大，各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

机构要认真做好如下工作： 1、提高认识，抓好宣传。开展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登记工作是加强会计管理工作的一项

重要内容，也是认真执行《会计法》的具体体现。因此，各

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要广泛开展《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定期登记工作的宣传，利用多种媒体和形式告知广大会计人

员。 2、以人为本，做好服务。各级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

要统筹安排，明确分工，切实树立为广大会计人员服务的思

想，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免费提供登记表格。对于有

些按规定不能进行登记的要耐心解释，以理服人，争取理解

和支持。 3、加强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指导和培训单位备

案登记的管理，制定培训计划，明确培训内容，检查培训质

量，坚决制止滥办班、乱收费现象发生。 4、各市、州、直

管市、林区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要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湖北省会计从业人员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的通知》（鄂

财会发[2002]8号）的规定，加强对“湖北省会计人员管理信

息系统”的维护，及时更新系统数据库，严禁对系统进行修

改，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传输和上报信息。 附件1：湖北省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登记表（略） 附件2：湖北省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登记汇总表（略） 附件3：湖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参考内容及学时折算表二OO六年四月十日 附件3： 湖北省会

计人员继续教育参考内容及学时折算表 内容资料来源适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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